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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府字〔2022〕37 号

关于印发宁都县城市规划区内村民建房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县属、驻县各单位：

现将《宁都县城市规划区内村民建房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宁都县人民政府

2022年 6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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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县城市规划区内村民建房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宁都县城市规划区内农村居民（以下简称

“村民”）住房规划建设管理，进一步规范村民建房行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江西省城乡规划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称村民是指宁都县户籍管理机关登记

在册且属于宁都县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则上以

2020 年 12月 31 日前登记为准，符合分户条件的，须经村、镇

和县有关部门审核确认）。

第三条 本办法中所称村民建房是指在宁都县城市规划区

内村民使用集体土地进行住宅房屋建设和对已建住房进行拆旧

建新或维修加固、加层的行为。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宁都县城市总体规划区，由宁都县人民

政府在已编制宁都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中划定，

分为三个区域（附件 1）：

1.重点控制区，具体范围为：东至宁瑞公路、西至凌云大道、

北至文鼎路、南至老鹰山省级森林公园。该区域内原则上不批建

村民新建、扩建、改建房屋。

2.从严管控区，具体范围为：东至武华山大道、西至翠微峰

大道、北至翠微峰大道，南至兴泉铁路。该区域规划若干个村民

集中建房小区（点），提供给符合条件的城区村民选址建房。

3.一般管控区，该区域范围内村民建房需报宁都县建房审批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NTA2OTMxNg==&mid=2247484947&idx=1&sn=8181e90635132b5a03746412d811cf1e&chksm=ec5875f8db2ffcee603d361bf01f8e40487a6c8dbad94bb1d84ad9dbe84b238d56a4c346ae0e&scene=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NTA2OTMxNg==&mid=2247487039&idx=1&sn=929b726e3c61c5e629e0a52abcb88be1&chksm=ec587dd4db2ff4c2969434a3de7b4cbd42cfaa01e727a9e1762a90e899678405e120699da390&scene=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NTA2OTMxNg==&mid=2247487039&idx=1&sn=929b726e3c61c5e629e0a52abcb88be1&chksm=ec587dd4db2ff4c2969434a3de7b4cbd42cfaa01e727a9e1762a90e899678405e120699da390&scene=2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5NTA2OTMxNg==&mid=2247487039&idx=1&sn=929b726e3c61c5e629e0a52abcb88be1&chksm=ec587dd4db2ff4c2969434a3de7b4cbd42cfaa01e727a9e1762a90e899678405e120699da390&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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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监管审批，具体范围为：

（1）重点控制区以外，翠微峰大道及武华山大道外侧 300m

内，为村民建房监管监控区；

（2）昌宁连接线两侧，道路垂直距离 300米内。

第五条 宁都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宁都县城市规划区内村民

建房管控；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宁都县城市规划区外村民建房管

控。

第六条 宁都县城市规划区内村民建房用地的审批，要坚持

分批、限量供地的原则，实施严格的计划指标管理，宁都县建设

用地审批领导小组根据宁都县国土空间规划的有关要求，原则上

每年下达村民建房供地计划和建房计划，每半年审批一次。计划

的分配和落实由宁都县自然资源局具体负责。

审批坚持“严格规划用地选址、严格审批程序、严格建设规

模、严格批后监管”的原则，按照“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

标准、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方式，与城市建设、秀美乡村建

设有效结合，推行规划许可制度，房屋建筑风格应符合赣南乡村

建筑风貌特色。

第七条 宁都县城市规划区内村民建房必须符合“一户一

宅”政策，接受村民监督，做到公开、公正、合法。

第二章 选址及用地审批、管理

第八条 严格规划用地选址。由宁都县自然资源局及所在地

乡镇人民政府按宁都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及相关

要求选好集中建房小区（点）。

宁都县城市规划区村民集中建房小区（点）选址在梅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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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笮乡已落实预留地、已收储征收零散土地、“空心房”拆除后

的存量土地和村庄改造后的空闲土地中符合相关条件的地块，由

宁都县自然资源局和乡镇负责做好规划，具体集中建房点选址和

详细规划方案须报宁都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批。

第九条 选址原则。对符合本办法建房条件的村民，按照就

近选址、往外延伸的原则，依次到上述规划建房点申报。经批准

在本乡镇范围内建房的村民，可以跨行政村办理不动产权证。

第十条 宁都县城市规划区内村民集中建房点具体选址确

定后，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聘请具有相关资质规划设

计单位进行详细规划方案设计，规划设计方案报宁都县国土空间

规划委员会审批。

第十一条 严格资格审查。由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负责

资格审查，乡镇人民政府根据规划区内村民建房户提出的申请，

对申请建房户的资格严格进行信息排查、比对和审核。

第十二条 申请条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村民，可以申请

新建住宅：

1.共同生活居住在同一住址的农村家庭（且原人均住房面积

低于 30 平方米），因兄弟姐妹或者子女已达到法定结婚年龄，需

要建房分开居住的；

2.无房户：没有住房，靠借、租、寄等方式居住的；

3.住房困难户：居住拥挤（原人均住房面积低于 30 平方米），

需要分户且符合法定分户条件的；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村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且人均住房面积低于 30平方

米）且子女达到法定婚龄的，可以通过分户申请取得建房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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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中一个子女必须与父母共为一户。

第十三条 对存在下列情况的村民不纳入村民建房审批范

围：

1.已享受棚改或拆迁安置政策的；

2.已享受廉租房、公租房政策的；

3.已落实预留地并已审批在建或已开发建设的村小组村民；

4.不符合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的，或将原有住房出卖、出租、

赠与他人或者改作生产经营用途的；

5.存在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或违法、违章建设

行为的村民；

6.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属于不承担本集体经济组

织义务、不享受本集体经济组织权利的外挂户；

7.原迁出地房屋未全部拆除的移民户；

8.其他已享受农民建房政策的；

9.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不符合申请建房条件的。

第十四条 严格审批程序，符合条件的村民建房按以下审批

程序办理：

1.个人申请。符合申请建房条件的村民凭身份证、户口簿、

结婚证、原住房土地证等有效证件，向所在村小组提出书面申请；

2.村组初核。根据个人申请，经村小组会议讨论通过后，将

有关材料报村委会，核实是否符合村集体组织成员“一户一宅”

条件，再报所在乡镇人民政府；

3.乡镇审核。由乡镇人民政府对村委会报送申请人情况，呈

送宁都县住房保障安置服务中心、宁都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宁都

县自然资源局等有关部门进行信息对比、排查、核实后，经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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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班子会讨论通过；

4.张榜公示。经乡镇领导班子会讨论通过后，对符合条件的

建房户进行张榜公示，公示期为七天；

5.填写审批表。公示后无异议的，乡镇人民政府指导建房户

填写《宁都县城市规划区内村民建房审批表》（附件 2）一式肆

份，审批表须由村小组组长、村委会主任、乡镇自然资源分中心、

驻村乡镇领导、乡镇分管领导、乡镇长签名盖章，连同有关资料

报宁都县自然资源局；

6.综合审批。由县分管自然资源领导或宁都县建房审批领导

小组组长组织主持召开综合审批会议，对乡镇上报的资料进行研

判、审批；

7.缴费办证。审批通过后，由宁都县自然资源局反馈给乡镇，

由乡镇通知核准后建房户交纳相关报建规费、土地开发成本费，

并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相关

手续。

第十五条 宁都县城市规划区内村民对自建房维修加固、加

层行为的审批。对宁都县城市规划区内村民申请对自住房进行维

修、加固、加层的，须符合宁都县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并经房屋

安全鉴定机构鉴定符合房屋建筑安全的，报宁都县自然资源局审

批后，填写《宁都县城市规划区内村民房屋维修加固、加层审批

表》（附件 3），方可开工建设。

第十六条 严控建设规模，宁都县城市规划区村民建房的房

型应严格按宁都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批通过的规划设计方

案执行（房屋建筑风格应符合赣南乡村建筑风貌特色）。提倡统

建公寓小区模式，优先解决无房户、住房困难户的住房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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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统一规划、统一代建、统一配套、统一交付，按成本价由

符合条件的村民回购，提供建筑面积 80平方米、100 平方米、

120平方米、140 平方米四种户型房屋供选择。

在一般规划管控区内原则上不审批分散自建房。确实需要分

户自建的，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并经宁都县建房审批领导小组

批准后方可实施：占地面积 90 平方米以内、三层以下（含）、每

户总建筑面积 270 平方米以内、一律采用坡屋顶、建筑物檐口高

不超过 10.5米、一年内按照推荐户型自行建成并完成四周的所

有市政配套设施。

第三章 批后管理

第十七条 村民建房由宁都县自然资源局负责牵头组织所

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宁都县自然资源监察大队等有关单位共同实

地放、验线。具体落实“五到场一公示”制度，即批前选址到场、

建时放线到场、下地基验线到场、巡查监管到场、竣工验收到场；

设立《建房规划公示牌》，将建房户姓名、规划占地面积、建筑

总面积、建筑层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建筑用地区位图、建筑单体平面图、立面图等情况进行

公开公示。

第十八条 宁都县城市规划区内村民建房（集中建房点）建

设完成（原建房屋必须自行拆除，原建房屋用地由宁都县自然资

源局无偿收储后），经验收合格由宁都县自然资源局办理《建设

工程竣工规划核实合格意见单》。宁都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凭《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竣工规

划核实合格意见单》等为其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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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严格批后监管，建立村民建房违规违法建设巡查

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疏堵结合、违规违法必究的原

则进行管理。

村（居）委会、乡镇人民政府、工业园区管委会发现辖区内

的违法建设行为应及时制止并通报相关部门。县供电、供水部门

不得为违法建筑供电供水；县市场监督、税务、卫健、文广新旅、

生态环境、气象、消防救援等部门不得为利用违法建筑房屋从事

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办理相关经营证照和登记、备案等行政许

可手续；单位及个人不得租赁违法建筑；县电信、移动、联通、

广电网络等单位不得为违法建筑提供服务，已提供服务的，应立

即停止。

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地建设的，由

宁都县农业农村局和宁都县自然资源局依法查处并责令退还非

法占用的土地。

未经批准或未按照批准的要求进行房屋建设的，由宁都县自

然资源监察大队依法查处。依法应当拆除的，由宁都县人民政府

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除。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条 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村民建房点土地建房的，

所获批准无效，建房各项行政许可予以撤销，并由所在乡镇人民

政府牵头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

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第二十一条 非法买卖、转让及变相转让村民建房点土地使

用权的，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没收地上建筑物。

第二十二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违法建设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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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按违法建筑依法拆除；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许可内

容进行建设的，由宁都县自然资源监察大队责令其限期整改，整

改不到位的，依法对其拆除。

第二十三条 严禁城镇居民和外地农业户在规划区范围内

非法购地建房；严禁为城镇居民和外地农业户非法购地建造的住

宅或购买村民的旧住宅办理相关手续，一经查实，按责任倒查严

肃追责。

第二十四条 县相关职能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工作

人员，在建房申请审查、审核、审批、监管和收费过程中玩忽职

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依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条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实施后，因宁都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调

整划入城市规划区范围的村民建房按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7 月 31 日起施行，施行

五年。凡本级政府此前颁布的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

为准。

附件：1.宁都县城市规划区内村民建房控制区域示意图

2.宁都县城市规划区内村民建房审批表

3.宁都县城市规划区内村民对自住房维修加固、加

层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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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宁都县城市规划区内村民建房审批表

申请人姓名 乡镇村小组 门牌号

联系人电话

家庭

人口

是否

无房户

申请理由

申请人：

建房位置

建筑占

地面积

㎡

层

数

建筑

面积

㎡

申请建房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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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小组意见

村小组长签

字

村委会意

见

村主任（签字）：

乡镇自然资

源分中心意

见

驻村乡镇领

导意见

乡镇分管领

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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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人民政

府审核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县自然资源

局审核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县城市规划

区内村民建

房综合工作

审批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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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宁都县城市规划区内村民对自住房维修加固、加层审批表

申请人姓名 乡镇村小组 门牌号

联系人电话

家庭

人口

房屋

层数

房屋

面积

㎡

申请理由

申请人：

拟维修加固

加层情况

建筑占地： ㎡ ，层数 层，建筑面积： ㎡

申请建房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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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县自然

资源局国土

空间规划股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宁都县自然

资源局行政

审批办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宁都县自然

资源局分管

领导审核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宁都县自然

资源局领导

审批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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